
6视线民生周刊
电子信箱：xinminxing2020@163.com 2023年 8月 9日 星期三

编辑/樊悦池 校对/郝涛涛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赵苗 王同叶

莫名成了被告，名下的银行账
户也被冻结，给就医、生活带来诸多
不便。近日，经江苏省兴化市检察院
依法监督，盐城市滨海县的严某终
于摆脱了近 30 万元莫名债务，生活
重回正轨。“检察院不仅帮我解冻了
银行卡，还为我申请了司法救助金，
太感谢了。”日前，严某对检察官表
达感激之情。

72 岁的严某一直在家务农，自
2019 年被确诊尿毒症后需定期透析
治疗。今年 2 月，他就医时得知其用
于医保结算的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
无法结算费用，到法院打听才知道，
自己被房某起诉，并输了“官司”。

不认识房某，更没有向他借过
钱 ，却 莫 名 其 妙 地 成 了 被 告 ，这 让
严 某 一 头 雾 水 。他 努 力 回 想 ，才 想
起 几 个 月 前 自 己 确 实 收 到 过 法 院
寄来的应诉文书。虽然明知被错误
起诉，但因为确信没有相关的借款
事 实 ，严 某 没 有 理 会 涉 诉 情 况 ，也
没 有 向 法 院 反 映 被 错 列 为 被 告 的
事实。

在立案环节及法庭调查环节，
法院多次向原告确认被告身份。因
严某未按时应诉，今年 1 月，法院缺
席审判，判令严某向房某偿还借款
25.7 万元及利息。由于房某申请了财
产保全，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
严某名下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今年 3 月，严某向法院所在地的
兴化市检察院反映被错列为被告的
情况，并申请监督。受理案件后，考
虑到严某的身体状况，承办检察官
视频连线严某、听取其诉求。与此同
时，检察官还调阅了案件卷宗，确认
起诉书中所列被告确实是严某。

明明没有借钱，却被当成被告，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进一步查明
缘由，承办检察官立即联系原告房
某，并提供了严某的近照供其辨认。
房某这才发现起诉错了人。后经房
某确认，借款人实际是与严某同名
的、籍贯为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的
严某。

原来，2018 年，响水籍严某为做
生意向房某借款 40 万元，到期没能
全部偿还。房某只知道借款的严某
是盐城人，便委托律师查询该严某
的身份信息，错将滨海县的严某当
成了借款人。由于滨海县的严某未
能应诉，法院反复向原告房某确认
被告身份后，根据房某提供的借条
等证据，判令滨海县的严某承担还
款责任。

真相水落石出。今年 3 月 23 日，
兴化市检察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3 月 29 日，法院采纳再审检察
建议，依法启动再审程序，裁定中止

对原判决的执行。
因身体原因不便长途出行，严

某一直没能主动向法院递交解除保
全申请，银行账户也一直处于冻结
状 态 ， 这 给 严 某 看 病 就 医 带 来 不
小的麻烦。4 月 25 日，兴化市检察
院 向 法 院 发 出 诉 讼 保 全 执 行 监 督
检 察 建 议 ， 建 议 依 法 解 除 诉 讼 保
全 执 行 措 施 ， 解 除 对 严 某 银 行 账
户的冻结措施。5 月 11 日，法院依
法采纳检察建议，严某的银行账户
恢复了正常。

办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发现，
严某因长期患病就医，经济压力大。
又因银行账户被冻结，只能借钱治
疗，生活陷入困境。检察官遂将该案
线索移送控申检察部门办理。日前，
兴化市检察院控申检察干警到滨海
县严某所在村村委会、严某家实地
走访，核实其因案致困情况，并帮助
严某申请了司法救助金，以缓解他
的燃眉之急。

七旬老农只因同名竟成被告
江苏兴化：调查核实明真相 检察监督解“乌龙”

□本报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
通讯员 胡曼 苏博

日常生活中，为确保大额借款能
够被顺利收回，债权人往往会要求债
务人提供房屋作为抵押物，以便在债
务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时对抵押房屋
行使优先受偿权。可债权人王某尽管
已经与债务人赵某（两人均为化姓）协
商一致抵押了房屋，为何确认优先受
偿权的请求却被法院驳回了呢？事情
还要从 2018 年说起……

无法实现的抵押房屋优先受偿权

王某与赵某因多年经济往来形成
40 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2018 年 2 月，
赵某向王某出具借条，并用其名下的
一处房屋做抵押担保，同时提供了该
房屋的权利证书。同年 3 月，王某到不
动产登记局办理房屋抵押登记，该局
工作人员以“只受理有金融许可证的
单位申请办理的抵押登记，不开展民
间借贷抵押登记业务”为由未予办理，
且未出具不予办理说明材料。2019 年 5
月，因赵某未能如期偿还债务，王某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赵某归
还借款本息，同时主张对赵某名下的
房屋优先受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持借据主
张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请求，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因房
屋未办理抵押登记，驳回王某主张对
案涉房屋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

王 某 虽 经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享 有 债
权，但因抵押权未被确认，对赵某房屋
的优先受偿权无法实现，而该房屋又
因赵某与他人存在经济纠纷已进入执
行程序。眼看案涉房屋进入拍卖流程，
自己的债权很可能无法实现，焦急万
分的王某来到芮城县检察院，请求对

法院的民事判决启动监督。

调查核实+公开听证，厘清
焦点问题

王某告知检察官，自己实现抵押房
屋的优先受偿权受阻，与不动产登记
局不受理其抵押登记申请存在直接关
系，其近几年一直向有关部门投诉和
信访，并打算提起行政诉讼。

一起看似简单的民事纠纷因涉及
行政争议而变得复杂。芮城县检察院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立即启动调
查核实程序，经走访有关单位、查阅不
动产登记台账、询问当事人，确认不动
产登记局在受理王某的抵押登记申请
方面的确存在问题，王某的抵押权未
被设立并非其自身原因导致。

在此基础上，芮城县检察院组织
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案件当事人、人
大代表、律师等参与。听证会主要围绕
不动产登记局未受理抵押登记是否违
法，王某能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案件发生
于民法典施行前，适用本解释）对案涉
房 屋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 等 焦 点 问 题 展

开。听证会上，听证员经充分讨论后认
为，不动产登记局不予受理王某抵押
登记申请的行为确有不当，王某依法
应当享有优先受偿权。

民行检察一体化办案巧解纷争

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芮城县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民事诉
讼监督条件，遂依法向运城市检察院
提请抗诉，运城市检察院审查后依法
向运城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2022 年 6
月，运城市中级法院作出再审裁定，指
定原审法院对该案再审。

同时，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芮城县检察院向不动产登记局发出检
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开展不动产登
记工作，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该局表示
将积极配合做好后续工作，最大限度
帮助王某挽回损失。王某表示谅解。

日前，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支持了
王某对案涉房屋的优先受偿权。芮城
县检察院通过“民事检察+行政检察”
一体化办案，不仅成功帮助王某获得
了对赵某房屋的优先受偿权，还化解
了王某与不动产登记局之间的行政争
议，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抵押了的房屋为何不能优先受偿？
山西芮城：“民事检察+行政检察”一体化办案化解纠纷

□本报记者 蔡俊杰
通讯员 陈思 叶脉清

刘某加班时砸伤左脚，无法正常工
作，公司仅垫付了一次医疗费，未支付
其他款项及后续治疗费用。日前，浙江
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根据刘某的申
请，经调查核实，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
意见书，帮助受伤的她依法维权。“真的
太感谢你们了！”近日，收到公司支付的
钱款后，刘某激动地对检察官说。

2021年10月，刘某入职宁波某机
械有限公司 ，负责流水线上清洗、搬
运、整理配件等工作。2022年5月，刘某
在加班时铁板倾倒，砸在了她的左脚
上 ，导致左脚第一跖骨远端骨折 。后
来，经多次治疗，病情虽有所好转，但

她很难再从事正常的生产和劳动。受
伤后，公司除了为其垫付过2.16万元医
疗费之外，未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刘某今年55岁，丈夫因患病常年卧
床，不仅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还要长
期服药，孩子尚在求学，家庭经济困难。
刘某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因受伤不能
工作，加之看病和康复所产生的费用，
使其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尽管刘某一直要求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支付其余费用 ，可一直没有结
果，于是她决定走诉讼程序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并于今年4月来到北仑区检
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孩子要上学、老
伴要买药，到处都要用钱，但我伤成这
个样子，根本没法正常工作，整宿整宿
地睡不着觉。”谈及自己的难处，刘某

忍不住红了眼。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
官经审查认为，刘某年纪偏大，法律知
识欠缺 ，诉讼能力较弱 ，家庭经济困
难，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条件，北仑
区检察院决定支持其起诉。

为了尽快帮助刘某解决问题，承
办检察官指导其查找法律依据，固定
相关证据，并积极协助刘某向司法局
申请法律援助、向法院申请减免诉讼
费。与此同时，结合案件实际和刘某家
的生活状况，该院按照司法救助相关
规定，还为刘某申请了司法救助金。

北仑区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发出支
持起诉意见书后，日前，法院采纳该院意
见，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并最终达成调
解协议：被告宁波某机械有限公司一次
性支付原告刘某各项费用共计2.1万元。

支持起诉，帮助受伤的她追索赔偿

检察官到滨海县严某所在村村委会，开展司法救助前的调查核实工作。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倪建军 庹银盈

“ 真 是 太 感 谢 检 察 官 和 法 官
了！我以为丈夫去世后，当时的事
情就很难查清了，没想到你们还是
帮我清除了这一身莫须有的债务，
让 我 切 实 感 受 到 了 公 平 正 义 ！”日
前，收到陕西省榆林市中级法院的
终审判决后，阿芳（化名）激动地对
承办检察官和法官道谢。

从未去银行借款，却突然
变成“老赖”

2014 年 11 月 10 日，阿芳的丈夫
阿力（化名）以自己和阿琴（阿芳的
另一个户口簿上的名字）作为共同
借款人，以装修为由，在阿刚（化名）
等 4 名保证人的担保下，与某银行府
谷县支行（下称“府谷支行”）签订了
35 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事由是装
修借款，借款期限一年。

2017年6月至8月，阿力仅偿还借
款本金8000元，同年9月，府谷支行向
该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阿力、
阿琴偿还剩余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4名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同年9月
至11月，阿力又偿还借款本金1500
元，支付借款利息2.9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于 2018 年 1 月作
出判决，判令阿力和阿琴在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府谷支行偿
还借款本金 34.05 万元及相应利息，
阿刚等 4 名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判 决 生 效 后 ，当 事 人 均 未 提 起 上
诉。2021 年 7月，阿力因病死亡。

2021 年 12 月，由于银行账户被
法院冻结，阿芳这才知道自己被起诉

了，还成了一名身负数十万元债务的
失信被执行人。她急忙向法院申请
再审。法院以本案已超过申请再审
期限为由，驳回了阿芳的再审申请。

“我从没去这个银行借过款，借
款合同上竟然会有我另一个名字的
签名。我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一身债
务，恳请检察机关帮帮我。”阿芳不
服，于 2022 年 4 月向府谷县检察院
申请监督。

调查核实，确认借款合同
是他人代签

“我以前有两个户口，一个户口
上的名字为阿芳，另一个户口上的
名字为阿琴。早在 2012 年 11 月，公
安机关清查户口时，就将我名为‘阿
琴’的那个户口注销了，但是用那个
户口办理的身份证没有销毁，后来
就找不到了。”阿芳向检察官哭诉，
她本人从未向银行借过款。因与阿
力关系不和睦，虽未与阿力办理离
婚登记，但在阿力去世前的七八年
里，她基本上不回家，对阿力是否借
款从不知晓。

府谷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了解
完上述情况后感到十分诧异：已被
注销的户口还可以用来办理银行贷
款？根据阿芳提供的信息，承办检
察官立即查阅了法院的一审卷宗，
询问了案件相关当事人，调取了阿
芳的双重户口注销证明及银保监部
门的调查意见书等证据材料。经比
对鉴定，检察官确定借款合同上所
留下的阿琴身份信息已在两年前被
公安机关注销，阿琴的签名及捺印
也均不是阿芳本人所为，而是他人
代签、代捺。

承办检察官同时查明，府谷支
行的工作人员在办理该笔贷款的相
关手续时，未按照国家规定与阿芳
本人面签借款合同就发放了贷款。
检察机关向阿刚等 4 名保证人核实
后进一步确认，借款时是阿力带着
几人去银行签的字，他们也都没有
见过阿琴本人。

发出再审检察建议，还当
事人清白

依据详实的证据和明确的法律
依据，府谷县检察院认为，阿芳不需
要对这笔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法院
在一审中既未查明诉讼主体身份，
也未向当事人本人送达起诉状副本
等相关诉讼文书，违反了法律规定，
且认定事实错误。2022 年 6 月，府
谷县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发出再审检
察建议书。同时，鉴于府谷支行的
贷款审核工作存在漏洞，该院还向
银行发出了检察建议。

法院采纳了再审检察建议，对
该案重新审理后，于 2022 年 12 月作
出再审判决，撤销了原审判决，判令
阿芳不需要对该笔借款承担偿还责
任。府谷支行不服该再审判决，于
今年 1月提起上诉。

今年 6 月 20 日，榆林市中级法
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再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了
府谷支行的上诉请求。

府谷支行在收到检察建议后，
迅速在贷款业务审核、风险评估、贷
款审批、人员管理、资料保管等方面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健全完善了相
应的制度机制，依法依规对相关工
作人员进行了查处和追责。

背负9年的莫名债务终于清除了

因某矿业公司未依照法院生效
判决履行补植复绿义务，经检察机
关依职权开展民事检察监督，并向
法院制发检察建议，法院将该案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移送执行局执
行（本报5月10日 5版曾报道）。

案件顺利办结后，检察监督没
有停歇。近日，包头铁路运输检察
院民事检察办案团队与包头铁路
运输法院执行局的办案法官们，驱
车 280 多公里深入达尔罕茂明安联
合旗腹地，对某矿业公司依照法院

生效判决履行补植复绿义务情况
进行监督和查看。

这期间，包头铁路运输检察院
通过无人机定位航拍，对该矿业公
司整改修复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了
现场采样、图片固定、影像固定，用
于后期比对和跟踪监督。“快看，这
里有一对大雁！”航拍时，废石堆旁
天然水坑中一对大雁在饮水嬉戏
的身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矿业公司负责整改修复工作的
人员向检察官介绍：“检察院发出检

察建议后，我们就积极配合法院执行
局的同志，严格按照审定方案马不停
蹄地推进整改修复工作，目前，已经
完成了第一批次的草籽铺撒，只要雨
水充足，很快就能见到效果……请
放心，我们一定认认真真、一刻不停
地推进整改修复工作。”
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陈焘摄

无人机助力监督生态修复

芮城县
检察院围绕
案件焦点问
题组织召开
公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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